2016年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预算说明

一、单位主要职能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芒市委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芒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芒发〔2015〕7号）精神，设立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
职责调整
（一）将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在市区内对向大气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和烟尘及制造影响工作和居民生活的噪声污染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划入市环境保护局。
（二）将牲畜定点屠宰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划入市农业局。
（二）主要职责
（一）行使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依法决定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设施。
（二）行使规划管理、建筑市场管理（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施工现场标志、脚手架和现场管理秩序不符合规定的，施工造成市容环境卫生污染的）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三）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四）行使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五）行使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取得夜间建筑施工核准书擅自施工的行政处罚权。
（六）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在集贸市场之外城区道路和公共场所摆摊设点、流动兜售经营的行政处罚权。
（七）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道路（主干道的人行道和次干道、支路等其他道路的车行道除外）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八）行使房产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房地产开发（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擅自预售商品房、违反规定销售商品房的）、物业管理方面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九）行使文化市场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占道文化娱乐经营活动和占道贩卖图书、报刊、录音录像制品、激光视（唱）盘等损害市容、阻碍交通和妨碍社会正常生活的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十）行使语言文字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城市户外广告、招牌、灯箱等不规范使用汉字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十一）行使省人民政府依法赋予的其他行政处罚权；
（十二）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属于行政单位。我单位暂定编制人数 38人，其中行政编制数 33人，局长1人（正科级），副局长3人（副科级）；工勤编制数 5 人。2016年初在职实有人数54人，财政全供养54人，其中行政公务员 33人，工勤人员 21人，超编0人，其中工勤人员复退军人有16人，不占编制，不存在超编情况。 

三、芒市综合执法局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与2015年预算相比没有变化，无因公出国（境）经费。
（二）公务接待费

2016年我单位拟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2万元，主要用于接待按照规定开支的各级部门检查、验收等各项业务工作产生的费用。与2015年决算数相比增加2万元。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6年我单位拟安排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万元，其中：购置经费 0万元、运行维护费2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与各级部门业务工作，拟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与2015年预算数相比增加2.92 万元。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2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增加4.92 万元，增加28.81 %。其中：公务接待费上升10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上升17.10 %，公务用车购置下降100 %。增加主要原因是我局于2015年12月升为正科级单位，人员大幅增加，工作任务、工作强度增加，费用相应增加。
